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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

即債務人    陳金足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洪心怡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就本院開始強制執

行之執行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兩造前於給付工資之勞動調解調解程序中，

係約定相對人應向勞工局撤回申訴其所提出之勞工申訴案件

後，伊始給付新台幣（下同）45,000元，然相對人尚未向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撤回申訴前，卻具狀聲請強制執行，顯違法

不當，損及伊之權益。爰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已為之執行處

分，並駁回相對人本件強制執行之聲請云云。

二、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

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

者，不生提出之效力。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民法第235

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就債權人是否已為對待給

付或已提出給付，以依職權為形式審查為已足，對待給付內

容之解釋，原則上應以執行名義所載之內容為據（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聲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查，相對人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簡專調字第29號

勞動調解筆錄正本（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

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高雄

分行（下稱中國信託北高雄分行）之存款債權為強制執行，

經本院核發扣押命令後，上開第三人具狀陳報已扣得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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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45,610元等情，有扣押命令及中國信託銀行北高雄

分行114年11月20中信銀字第114224839544419號函等在卷可

稽。

四、就系爭調解筆錄於調解委員試行調解成立，其內容之記載

為：「一、相對人（即陳金足）願給付45,000元。••四、

兩造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因勞動契約或因勞動契約所衍生

之一切民、刑事及行政爭素等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向他分為

任何主張、請求、檢舉、告訴、告發、申訴或提起行政爭訟

等」，顯無「聲請人（即洪心怡）應向勞工局撤回申訴事

件」之記載。足見系爭調解筆錄第1條及第4條之間並無附有

條件或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準此，異議人之上開異議聲

明，不足採信。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

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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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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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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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156967號
異  議  人
即債務人    陳金足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洪心怡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就本院開始強制執行之執行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兩造前於給付工資之勞動調解調解程序中，係約定相對人應向勞工局撤回申訴其所提出之勞工申訴案件後，伊始給付新台幣（下同）45,000元，然相對人尚未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撤回申訴前，卻具狀聲請強制執行，顯違法不當，損及伊之權益。爰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並駁回相對人本件強制執行之聲請云云。
二、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民法第235 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就債權人是否已為對待給付或已提出給付，以依職權為形式審查為已足，對待給付內容之解釋，原則上應以執行名義所載之內容為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查，相對人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簡專調字第29號勞動調解筆錄正本（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高雄分行（下稱中國信託北高雄分行）之存款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核發扣押命令後，上開第三人具狀陳報已扣得新台幣（下同）45,610元等情，有扣押命令及中國信託銀行北高雄分行114年11月20中信銀字第114224839544419號函等在卷可稽。
四、就系爭調解筆錄於調解委員試行調解成立，其內容之記載為：「一、相對人（即陳金足）願給付45,000元。‧‧四、兩造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因勞動契約或因勞動契約所衍生之一切民、刑事及行政爭素等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向他分為任何主張、請求、檢舉、告訴、告發、申訴或提起行政爭訟等」，顯無「聲請人（即洪心怡）應向勞工局撤回申訴事件」之記載。足見系爭調解筆錄第1條及第4條之間並無附有條件或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準此，異議人之上開異議聲明，不足採信。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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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洪心怡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就本院開始強制執

行之執行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兩造前於給付工資之勞動調解調解程序中，

    係約定相對人應向勞工局撤回申訴其所提出之勞工申訴案件

    後，伊始給付新台幣（下同）45,000元，然相對人尚未向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撤回申訴前，卻具狀聲請強制執行，顯違法

    不當，損及伊之權益。爰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已為之執行處

    分，並駁回相對人本件強制執行之聲請云云。

二、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

    ，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

    ，不生提出之效力。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民法第235 條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就債權人是否已為對待給付

    或已提出給付，以依職權為形式審查為已足，對待給付內容

    之解釋，原則上應以執行名義所載之內容為據（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聲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查，相對人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簡專調字第29號

    勞動調解筆錄正本（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

    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高雄

    分行（下稱中國信託北高雄分行）之存款債權為強制執行，

    經本院核發扣押命令後，上開第三人具狀陳報已扣得新台幣

    （下同）45,610元等情，有扣押命令及中國信託銀行北高雄

    分行114年11月20中信銀字第114224839544419號函等在卷可

    稽。

四、就系爭調解筆錄於調解委員試行調解成立，其內容之記載為：「一、相對人（即陳金足）願給付45,000元。‧‧四、兩造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因勞動契約或因勞動契約所衍生之一切民、刑事及行政爭素等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向他分為任何主張、請求、檢舉、告訴、告發、申訴或提起行政爭訟等」，顯無「聲請人（即洪心怡）應向勞工局撤回申訴事件」之記載。足見系爭調解筆錄第1條及第4條之間並無附有條件或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準此，異議人之上開異議聲明，不足採信。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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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系爭調解筆錄於調解委員試行調解成立，其內容之記載為：「一、相對人（即陳金足）願給付45,000元。‧‧四、兩造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因勞動契約或因勞動契約所衍生之一切民、刑事及行政爭素等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向他分為任何主張、請求、檢舉、告訴、告發、申訴或提起行政爭訟等」，顯無「聲請人（即洪心怡）應向勞工局撤回申訴事件」之記載。足見系爭調解筆錄第1條及第4條之間並無附有條件或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準此，異議人之上開異議聲明，不足採信。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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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